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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NEW_STAND_NAME]绩溪黑猪生态养殖技术规程
[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97191423][bookmark: _Toc182425916][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182425970][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26986771]范围
[bookmark: _Toc182425917][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97191424][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182425971][bookmark: _Toc17233326]本文件规定了绩溪黑猪生态养殖的术语和定义、猪场建设、饲养管理、疾病防控等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绩溪黑猪及其杂交商品黑猪的生态养殖。
规范性引用文件
[bookmark: _Toc182425918][bookmark: _Toc97191425][bookmark: _Toc182425972]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3078 饲料卫生标准
GB 16548 病害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生物安全处理规程
GB/T 17824.1 规模化猪场建设标准
GB/T 17824.2 规模化猪场建生产技术规程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NY/T 388 畜禽场环境质量标准
NY/T 1167 畜禽场环境质量及卫生控制规范
NY/T 471 绿色食品 饲料及饲料添加剂使用准则
NY/T 636 猪人工授精技术规程
NY/T 2958 生猪及产品追溯关键指标规范
生猪产地检疫规程（2023版）
术语和定义
[bookmark: _Toc26986532]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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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绩溪黑猪 
安徽省优良的地方猪种之一，也是绩溪县唯一的地方猪种，具有被毛全黑、体型中等、耐粗饲、抗病力强、性情温顺、产仔率高、肉质优良等优点。

3.2  生态养殖
指在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下按照绩溪黑猪的生理特性和生活习性，保持生态平衡与优质高效要求的饲养管理模式。

4  场区规划

4.1  猪场选址
选址应该符合当地土地规划、环境保护和生物安全要求，布局应符合生产流程和防疫要求，划分为生活管理区、生产区和隔离区、各区之间应有明显的隔离设施，并设置消毒通道。

4.2  圈舍建设

4.2.1  猪舍采用保温、隔热、通风建筑材料，墙面立体用水泥砖砌，房顶用保温隔热板，保证采光充足、空气流通，地面采用防滑耐腐蚀材质，设置2%~3% 排水坡度，配套建设自动饮水器、雨污分离、化粪池等设施，粪便堆积发酵后无害化还田利用，尿液及污水通过化粪池3级沉淀后资源化利用，其中化粪池按长宽高分别为2×2×1比例设计。
4.2.2  饲养面积标准：种公猪每头4.0-6.0㎡，妊娠母猪每头2.0-2.5㎡，哺乳母猪每栏≥6㎡，后备种猪每头2.0-2.5㎡，保育仔猪每头≥0.4㎡，育肥猪每头≥1.3㎡。若按平均每头猪占地2 m2设计，100头猪圈舍面积200 m2。
4.2.3  配套生态运动场地，按养殖规模合理设置，结合农户实际，推行林下散养、半散养或运动场模式，满足绩溪黑猪运动需求，提升肉品质。

4.3  猪场设备

配备饮水、保温、通风降温、饲料搅拌、清粪与粪污处理、防疫与消毒等设备。

4.4  引种要求

4.4.1  引种需选择绩溪县境内具备《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正规养殖企业，查验种猪系谱、检疫合格证明、免疫档案，严禁从疫区、无资质场引种。
4.4.2  引进种猪需严格执行隔离观察制度，隔离舍独立设置，隔离观察期不少于30天，经检疫、免疫、健康监测合格后，方可合群饲养。
4.4.3  商品猪养殖优先选用纯种绩溪黑猪或合理杂交组合，严控外来品种无序杂交，保障品种特性稳定。

5  饲养方式

5.1  农户散养

5.1.1  饲养规模。
以家庭为单位，存栏量5-20头，以自繁自养或统一购苗为主，以家庭副业式养殖为主。
5.1.2  饲养方式。
圈养为主，放养为辅，每日早晚圈舍饲喂，有条件的农户白天（6-8小时）放养于山林、坡地，让猪只自由采食青草、野菜、根茎，运动健身。

5.2  专业养殖

5.2.1  饲养规模。
专业场年出栏50头以上，规模场年出栏500头以上，按规定需配套完整繁育、养殖、防疫、粪污处理设施。
5.2.2  饲养方式。
标准化圈养+规模化生态放养，分阶段饲养，繁育、保育、育肥分区管理，有条件的养殖场可轮牧放养，每日放养时间不低于6小时。

6  饮水与饲料

6.1  饮水

6.1.1  猪场应配备充足、清洁的饮水设施，水质应符合GB 5749的要求。
6.1.2  每栋猪舍应安装自动饮水器，饮水器高度应根据猪只大小调整，公猪舍65–75cm、,母猪舍55–65cm，定期清洗消毒，每季度至少进行一次水质检测，确保饮水安全。

6.2  饲料

6.2.1  能量饲料应以本地玉米、米糠、麦麸等杂粮为精料，搭配红薯藤、青菜、牧草、山野菜等青绿饲料，推行粗精搭配、青精结合的饲喂方式。蛋白质饲料应以豆粕、鱼粉等优质蛋白源为主。
6.2.2  饲料严禁添加国家明令禁用的饲料添加剂和药物，允许使用的添加剂应符合NY 5032的规定，禁止使用发霉、变质、污染的饲料及餐厨剩余物饲喂。
6.2.3  饲料储存于通风、干燥、防潮库房，分类存放，定期检查，防止霉变、虫蛀、鼠害。

7  饲养管理

设计仔猪29日龄（6.5 kg）左右下栏，饲养周期10个月出栏，出栏体重约140 kg左右以上，分保育期、育肥前期、育肥中后期和育肥后期4个阶段饲养。

7.1  保育期（25 kg以内，出生后3个月内）
为预防仔猪拉稀等应激反应，仔猪刚下栏1周内，要保持与原场饲料一致，并逐渐过渡到现用的饲料。刚下栏一周内，饲料中要适当添加电解多维、维生素E等提升抵抗力药物，猪圈内要加铺木板或干草梁，以免仔猪受凉，冬天要封闭门窗等。每天按体重5%的量饲喂仔猪料，每日喂3次，喂前要清理干净料槽。

7.2  育肥前期（25-50 kg，出生后3-5个月内）
每天按体重3%的量饲喂中猪料，每日喂3次。喂前清理干净料槽，保证饮水充足。

7.3  育肥中后期（50 kg以上至最后1个月前）
每天按体重3%的量饲喂自配料或大猪料，每日喂2次，自配料按照总量50 kg计，玉米40%、豆粕10%、麸皮26%、青糠20%，4%预混料2kg。同时按季节可饲喂山芋藤、萝卜、菜叶等青绿饲料，1天2次，在早晨精料投放间隔2个小时后及中午后饲喂。

7.4  育肥后期（最后1个月内）
饲养周期的最后1个月，为增加猪肉风味，可对自配料作适当调整，自配料按照总量50 kg计，玉米40%、豆粕10%、麸皮30%、青糠20%、红糖0.5 kg。青绿饲料继续饲喂。

8  疾病预防

8.1  驱虫
保育期（体重20 kg以上）使用驱虫药拌饲料连续喂5天。育肥前期可再驱虫1次。

8.2  疫苗免疫
仔猪下栏适应环境后，间隔1周，在去势的同时免疫猪伪狂犬疫苗，按照间隔1周的时间，分别免疫气喘病、猪瘟、口蹄疫、猪蓝耳病疫苗，间隔1个月后，按同样程序再免疫1次猪伪狂犬、猪瘟和口蹄疫疫苗。每次疫苗免疫，均可添加电解多维等抗应激药物，下栏到第1轮疫苗免疫期间，是饲养的关键期，要注意观察仔猪的采食和粪便情况。

8.3  消毒
圈舍每隔半个月用消毒药喷雾消毒1次。圈舍过道和外围可以定期撒生石灰消毒。

8.4  生物安全防范

8.4.1  人员管控。
场区工作人员进场需更换工作服、鞋靴，经消毒通道消毒，严禁外来人员随意进入生产区，确需进入的严格执行消毒流程。
8.4.2  车辆管控。
进场车辆全面清洗消毒，运输车辆专用专用，避免交叉运输，净道、污道分道行驶。
8.4.3  媒介防控。
[bookmark: heading_14]定期开展灭鼠、灭蚊蝇、灭蟑螂工作，阻断疫病传播媒介，严禁猫狗等畜禽进入生产区。

9  出栏检疫管理

9 .1 出栏标准
达到生态养殖标准，体重140kg以上，饲养周期不少于10个月，猪只精神状态良好、无临床病症、皮毛光亮，免疫程序齐全，处于有效免疫保护期内，兽药使用已过休药期。  

9.2 出栏前准备
出栏前6小时停止饲喂，保证充足清洁饮水，减少运输应激；出栏时轻赶轻放，防止猪只受伤，逐头核对畜禽标识信息，确保标识佩戴规范、信息完整，与养殖档案一一对应。

9.3 申报产地检疫
出栏前3天，向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产地检疫，经检疫合格后，方可销售。

10  人员健康管理

10.1  人员准入要求
专业养殖场工作人员，必须持有效健康合格证明，每年进行1次健康体检，患有布鲁氏菌病、结核病等人畜共患传染病的人员不得准入，定期参加动物防疫、生物安全、质量管控专业培训，掌握养殖技术、防疫知识、安全操作规范，持证上岗。

10.2  个人防护管理
对于规模以上养殖企业，进入生产区前，必须更换专用工作服、工作鞋，佩戴口罩、手套，经消毒通道消毒、淋浴后方可进入；工作结束后，及时更换衣物、清洗消毒，工作服定期清洗、消毒，处理病死猪、粪污、兽药、消毒剂时，加强防护措施，佩戴防护面罩、橡胶手套，避免直接接触污染物，操作后彻底消毒。严禁在生产区饮食、吸烟，严禁将外来畜禽、宠物带入养殖区域，避免带入疫病传染源。

10.3  健康监测
建立工作人员健康档案，定期开展工作人员疫病监测，重点排查布鲁氏菌病、结核病等，保障从业人员身体健康。

11  记录档案管理

11.1  档案建立
规模以上养殖场应建立动物卫生档案，安排专人负责填写，内容包含引种、饲养、免疫、消毒、诊疗、检疫、环保及无害化处理等，档案记录真实、清晰、完整、规范，不得随意涂改、伪造。

11.2  档案保管
纸质档案专柜存放，做好防火、防潮、防虫、防鼠、防盗措施，档案保存期限不少于3年接受畜牧兽医、市场监管部门监督检查，随时提供档案资料。

12  养殖粪污资源化利用管理
[bookmark: heading_15]
12.1  农户散养
粪污集中收集，采用堆肥发酵方式处理，腐熟后作为农家肥，用于自家农田、果园、山林，实现种养循环，杜绝随意堆放、污染环境。
[bookmark: heading_16]
12.2  专业养殖
采用“干清粪+干湿分离+农家肥发酵”模式，粪污加工成农家肥，对外销售或就近还田利用，实现粪污全量资源化；配套节水设施，减少污水产生，达标处理后循环利用。





